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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21 证券简称：阳光诺和 公告编号：2025-077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5年9月25日，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方式购买江苏朗研生命科技
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结果协商确定，上市公司
本次交易收购标的公司 100%股份的交易价格为 120,000.00万元，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60,
000.00万元，以可转换公司债券方式支付60,000.00万元。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
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公告。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利虔。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仍为利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11,200万股。根据最终确定的交易金额，按照发行价格

34.05元/股计算，公司本次交易拟向交易对方发行17,621,126股股份（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注册
的数量为准）和6,000,000张可转换为上市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债券。本次权益变动前
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利虔

其他股东

合计

本次交易前

持股数量（股）

30,897,300

81,102,700

112,000,000

持股比例

27.59%

72.41%

100.00%

本次交易后（不考虑配套融资，可转债
未转股）

持股数量（股）

36,683,483

92,937,643

129,621,126

持股比例

28.30%

71.70%

100.00%

本次交易后（不考虑配套融资，可转
债全部转股）

持股数量（股）

42,469,682

104,772,570

147,242,252

持股比例

28.84%

71.16%

100.00%

注1：以上持股情况根据截至2025年6月30日上市公司持股数据测算；交易对方取得新增
股份数量按照向下取整精确至整数股；此处假设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股份来源为公司增发
的股票；

注2：在计算“本次交易后（不考虑配套融资，可转债全部转股）”情形的持股比例时，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持股数量=投资者持有的股份数量+投资者可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
新增股份数量+投资者持有的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非股权类证券所对应的股份数量，持股比
例=（投资者持有的股份数量+投资者可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新增股份数量+投资者持有的可
转换为公司股票的非股权类证券所对应的股份数量）/（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上市公司本
次用于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份总数+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非股权类证券所对
应的股份总数）

本次交易前，利虔持有公司股份30,897,300股，持股比例为27.59%。本次交易完成后，若
不考虑配套融资，假设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转股，利虔持有公司股份42,469,682股，持股比例
由发行前的27.59%变更为发行后的28.84%。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公司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四、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相关批准、审核通过并同意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批
准、审核通过并同意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所有信息均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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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重组报告书暨
一般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
可转换公司债券方式购买江苏朗研生命科技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
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5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第二十
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
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重组报
告书”）及相关议案，并出具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9月26日
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相关批准、审核通过并同意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批
准、审核通过并同意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所有信息均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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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发行类第7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要求，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阳光诺和”）对截至
2025年6月30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629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
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9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2000万
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26.89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共计537,800,000.00元，扣
除相关的发行费用70,618,507.55元，实际募集资金467,181,492.45元。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47,402,000.00元，公司实际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490,398,000.00元。

截至2021年6月16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1]000430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截
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
关村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
关村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
运村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昌平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
平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
平支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
运村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
关村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
关村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
关村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
关村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
关村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
关村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
关村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昌平支行

合计

账号

1101040160001319119

1101040160001319101

110943202110302

321360100100340407

77170122000002518

321360100100340516

77170122000002671

128908996810401

1101040160001355980

1101040160001355956

1101040160001355873

1101040160001358828

1101040160001361343

1101040160001361319

1101040160001361368

77170122000020872

651904471

651906472

326660100100859561

初时存放金额

150,000,000.00

5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90,398,000.00

---

---

---

---

---

---

---

---

---

---

---

---

---

---

490,398,000.00

截止日余额

815,474.83

---

3,730.03

70,018,556.51

51,362,954.60

---

---

885.37

---

---

19.38

---

1.13

---

---

---

---

---

9,168,053.24

131,369,675.09

存储方式

活期

注销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注销

注销

活期

注销

活期

注销

注销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上述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人民币490,398,000.00元与前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467,
181,492.45元的差异为预付的保荐及承销费用人民币 1,000,000.00元以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
币22,216,507.55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第二届审计与风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该议案已经
2025年5月28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鉴于公司募投项目“临床试验服
务平台建设项目”、“创新药物PK/PD研究平台项目”、“药物创新研发平台项目”已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为最大程度地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公司计划将节余募集资金13,189.77万元投入新
项目“多肽分子大模型平台项目”、“创新药研发项目”。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四）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7月 26日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
投项目建设实施、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1亿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
构销售的保本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及理财产品等），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
用。

公司于2022年8月9日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
投项目建设实施、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亿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
构销售的保本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及理财产品等），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
用。

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
项目建设实施、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
销售的保本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及理财产品等），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
用。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2023年，公司
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和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实施、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以及不影
响公司正常运作的情况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保本投资产品（包括但
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及理财产品等），及拟使用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亿
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
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024年和2025年1-6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为30,000,000.00元。

截至 2025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累计收到银行存款利息
及理财产品收益金额为1,279.91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昌平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昌平支行

产品名称

2024 年单位结构性
存款7202404876号

2025 年单位结构性
存款7202501912号

金额
（万元）

3,000

3,000

产 品 期 限
（天）

180

90

起息日

2024.09.23

2025.03.27

到期日

2025.03.24

2025.06.25

实际收益金额
（万元）

30.61

10.14

（五）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的对照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

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详见附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说明
详见附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三）未能实现承诺收益的说明
详见附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余额为13,136.97万元(包括累计收到专户存

款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产生的投资收益1,279.91万元，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支付
发行费用 580.50万元)。本公司募集资金净额 46,718.15万元，未使用金额占前次募集资金总
额的比例为28.12%，剩余资金将继续用于实施承诺投资项目。

六、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特此公告。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附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467,181,492.4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131,897,7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28.23%

投资项目

序
号

1

2

3

4

5

6

合计

承诺投资项
目

特殊制剂研
发平台项目

药物创新研
发平台项目

临床试验服
务平台建设
项目

创 新 药 物
PK/PD 研究
平台项目

创新药研发
项目

多肽分子大
模型平台项
目

实际投资项目

特殊制剂研发
平台项目

药物创新研发
平台项目

临床试验服务
平台建设项目

创新药物 PK/
PD 研 究 平 台
项目

创新药研发项
目

多肽分子大模
型平台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184,404,
100.00

130,337,
300.00

62,032,
400.00

107,386,
100.00

---

---

484,159,
900.00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167,338,
939.12

90,071,
386.90

33,864,
345.11

62,309,
123.82

81,897,
700.00

50,000,
000.00

485,481,
494.95

实际投资
金额

167,338,
939.12

90,071,
386.90

33,864,
345.11

62,309,
123.82

---

832,
120.00

354,415,
914.9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354,415,914.95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24年：34,132,952.03

2025年1-6月：20,381,506.30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184,404,
100.00

130,337,
300.00

62,032,
400.00

107,386,
100.00

---

---

484,159,
900.00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167,338,
939.12

90,071,
386.90

33,864,
345.11

62,309,
123.82

81,897,
700.00

50,000,
000.00

485,481,
494.95

实际投资
金额

167,338,
939.12

90,071,
386.90

33,864,
345.11

62,309,
123.82

---

832,
120.00

354,415,
914.95

实 际 投 资
金 额 与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的差额

---

---

---

---

- 81,897,
700.00

- 49,167,
880.00

- 131,065,
580.00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或 截
止日项目
完 工 程

度）

2023 年 6
月结项

2025 年 6
月结项

2025 年 6
月结项

2025 年 6
月结项

2028 年 5
月

2027 年 5
月

附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实际投资项目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项目名称

特殊制剂研发平台项目

药物创新研发平台项目

临床试验服务平台建设项
目

创新药物PK/PD研究平台
项目

创新药研发项目

多肽分子大模型平台项目

截 止 日 投 资
项 目 累 计 产

能利用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202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23

/

/

/

/

/

/

不适用

2024

/

/

/

/

/

/

不适用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621 证券简称：阳光诺和 公告编号：2025-080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2025年9月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22日以直接送达、传真与
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董事长利虔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北京阳光诺和药
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条件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方式购买江苏朗研生命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标的公司”或“朗研生命”）100%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2.1 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包括两部分：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即：（1）上市

公司拟向利虔、赣州朗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朗颐投资”）、刘宇晶、赣州国智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赣州国智”）、杭州宏腾医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宏腾医药”）、杭州方汭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方汭”）、
杭州凯泰民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凯泰民德”）、丽水同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同达创投”）、广州广发信德一期健康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信德一期”）、杭州海达明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达明德”）、宁波海
达睿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睿盈投资”）、陈春能、广州易简鼎虹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易简鼎虹”）、万海涛、苏州中誉赢嘉健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中誉赢嘉”）、广州正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正达）、
康彦龙 、冯海霞、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开投”）、武汉火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武汉火炬”）、珠海横琴中润康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润康健”）、
嘉兴迦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迦得”）、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发乾和”）、杭州凯泰睿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凯泰睿德”）、吉林
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敖东”）、青岛繸子耶利米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繸子”）、杭州汇普直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汇普直方”）、赵凌阳、广州易简光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易简光晧”）、马
义成、皋雪松、广州信加易玖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加易玖号”）、杨光、
许昱、单倍佩、章海龙、新余高新区众优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众优”）、宁波
海达睿盈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盈管理”）通过以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方
式购买其所持有的朗研生命100%股权；（2）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的生
效和实施为前提；本次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
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行为的实
施。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 本次交易的对价及支付方式
（1）本次交易的对价
根据金证（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金证评报字【2025】第0450号《北京阳光诺和药

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江苏朗研生命科技控股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2025年6月30日，朗研生命股东
全部权益评估值为119,800.00万元。基于上述评估结果，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同意，本次交易
标的公司100.00%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确定为120,000.00万元。

其中，如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备案（如涉及）的评估结果与前述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
估结果不一致的，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武汉开投同意经内部有权机构批准后基于经备案的评
估结果重新确定本次交易的对价，并就此另行签署补充协议。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本次交易的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购买标的资产

的对价。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3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对价股份部分支付方式为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发行的股份种类为人

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的对象为利虔、赣州朗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38名朗研生命全体股东，

发行对象将以其持有的朗研生命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①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份的股票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②发行价格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和发行定向可转债的

初始转股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80%。市场参考价为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交易均价的计
算方式为：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1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20日、60日、120日股票均价情况如下：
单位：元/股

交易均价类型

前20个交易日

前60个交易日

前120个交易日

交易均价

43.41

43.21

42.56

交易均价的80%

34.73

34.57

34.05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
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42.56元/股的80%，确定为34.05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份完成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

价格，发行股份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和。
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所得的发行股份数量应为整数，精确至个位，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

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
本次拟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120,000.00万元，交易价格中的60,000.00万元以上市

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根据上述计算公式进行计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发行股份数量为17,621,126股。在不考虑配套募集资金的情况下，本次购买资产对应发行
股份的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13.59%。

上市公司向各交易对方具体发行股份数量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交易对方

利虔

朗颐投资

刘宇晶

赣州国智

宏腾医药

杭州方汭

凯泰民德

同达创投

股份对价（元）

197,019,534.96

69,075,000.73

35,506,548.30

24,375,002.71

23,768,878.51

23,657,760.17

15,261,484.33

14,612,042.66

发行数量（股）

5,786,183

2,028,634

1,042,776

715,859

698,058

694,794

448,208

429,134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合计

信德一期

海达明德

睿盈投资

陈春能

易简鼎虹

万海涛

中誉赢嘉

广州正达

康彦龙

冯海霞

武汉火炬

武汉开投

中润康健

嘉兴迦得

广发乾和

凯泰睿德

吉林敖东

青岛繸子

汇普直方

赵凌阳

易简光晧

马义成

皋雪松

信加易玖号

杨光

章海龙

单倍佩

许昱

新余众优

睿盈管理

13,335,358.32

13,002,795.71

11,585,495.08

11,512,495.74

11,109,527.52

10,835,646.43

10,835,646.43

9,741,390.73

9,704,538.29

9,071,677.66

9,071,664.52

9,071,664.52

8,634,343.52

8,001,252.37

7,257,391.62

6,425,838.70

5,334,105.96

4,870,638.80

4,578,461.36

4,334,298.57

4,144,505.30

3,940,780.23

2,364,488.14

2,014,680.49

1,444,795.14

1,182,244.07

1,182,244.07

1,182,244.07

544,303.18

409,231.13

600,000,000.00

391,640

381,873

340,249

338,105

326,270

318,227

318,227

286,090

285,008

266,422

266,421

266,421

253,578

234,985

213,139

188,717

156,655

143,043

134,462

127,292

121,718

115,735

69,441

59,168

42,431

34,720

34,720

34,720

15,985

12,018

17,621,126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导致股份发行价格调整的，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调整而进行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的发行数量为准。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过渡期损益及滚存利润安排
朗研生命在过渡期（即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内产生的收益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

净资产由上市公司享有，所产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按照各自出售比例占交易对方总出售比例
的比例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按本次发行完成后各
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限售安排
6-1 交易对方利虔的股份限售安排
① 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直接及间接方式），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但向本人控制的其他主体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除外，上
述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通过协议方式转让等；

② 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
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直接及间接方式），自该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
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③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
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
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④ 在遵守上述锁定期安排的前提下，本人同时承诺，在本次交易约定的业绩补偿义务、减
值补偿义务（如有）履行完毕前，本人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
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⑤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以及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配股等原因增加的，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约定；

⑥ 本人承诺的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
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解除锁定后进行转让的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⑦ 若本人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
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不相符，本人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⑧ 如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2 交易对方朗颐投资的股份限售安排
① 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

方式转让；
② 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

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
让；

③ 在遵守上述锁定期安排的前提下，本单位同时承诺，在本次交易约定的业绩补偿义务、
减值补偿义务（如有）履行完毕前，本单位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④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以及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
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增加的，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约定；

⑤ 本单位承诺的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
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解除锁定后进行转让的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⑥ 若本单位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
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不相符，本单位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⑦ 如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6-3 交易对方刘宇晶、陈春能、万海涛、康彦龙、冯海霞、赵凌阳、马义成、皋雪松、杨光、许
昱、单倍佩、章海龙、赣州国智、武汉开投、武汉火炬、中润康健、广发乾和、吉林敖东、新余众优、
睿盈管理、同达创投、易简鼎虹、广州正达、青岛繸子、汇普直方、易简光晧、信加易玖号的股份
限售安排

① 本人/本单位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以任
何方式转让；

② 本人/本单位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
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
转让；

③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以及本人/本单位通
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增加的，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约定；

④ 本人/本单位承诺的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
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解除锁定后进行转让的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⑤ 若本人/本单位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限售期承诺
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不相符，本人/本单位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规定进
行相应调整；

⑥ 如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6-4 交易对方杭州方汭、凯泰民德、信德一期、海达明德、睿盈投资、中誉赢嘉、嘉兴迦得、
凯泰睿德的股份限售安排

① 本单位为私募投资基金，用于认购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已满四十八个
月，且不存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
本单位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② 本单位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
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
让；

③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以及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
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增加的，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约定；

④ 本单位承诺的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
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解除锁定后进行转让的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⑤ 若本单位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
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不相符，本单位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⑥ 如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6-5交易对方宏腾医药的股份限售安排
① 本单位为私募投资基金，其中：（1）用于认购股份的部分标的资产（对应标的公司

139.4185万元出资额）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已满四十八个月，且不存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本单位因本次交易就该部分标的资
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2）本单位因本次交
易就其他标的资产（对应标的公司222.4763万元出资额）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12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② 本单位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
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
让；

③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以及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
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增加的，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约定；

④ 本单位承诺的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
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解除锁定后进行转让的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⑤ 若本单位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
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不相符，本单位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⑥ 如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4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1）发行种类和面值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种类为可转换为上市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照面值发行。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发行，发行对象为利虔、赣州

朗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38名朗研生命全体股东。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购买资产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量
向各交易对方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量=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形式向各交易对方支

付的交易对价/100，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量之
和。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所得的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应为整数，精确至个位，如果计算结果
存在小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

本次拟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120,000.00万元，交易价格中的60,000.00万元以上市
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式支付。根据上述计算公式进行计算，本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的发行债券数量为6,000,000张。

上市公司向各交易对方具体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交易对方

利虔

朗颐投资

刘宇晶

赣州国智

宏腾医药

杭州方汭

凯泰民德

同达创投

信德一期

海达明德

睿盈投资

陈春能

易简鼎虹

万海涛

中誉赢嘉

广州正达

康彦龙

冯海霞

武汉火炬

武汉开投

中润康健

嘉兴迦得

广发乾和

凯泰睿德

吉林敖东

青岛繸子

汇普直方

赵凌阳

易简光晧

马义成

可转换公司债券对价金额（元）

197,020,100.00

69,075,000.00

35,506,600.00

24,375,000.00

23,768,900.00

23,657,800.00

15,261,400.00

14,612,000.00

13,335,400.00

13,002,700.00

11,585,400.00

11,512,500.00

11,109,600.00

10,835,600.00

10,835,600.00

9,741,300.00

9,704,500.00

9,071,700.00

9,071,700.00

9,071,700.00

8,634,400.00

8,001,200.00

7,257,300.00

6,425,900.00

5,334,200.00

4,870,700.00

4,578,400.00

4,334,200.00

4,144,500.00

3,940,700.00

发行数量（张）

1,970,201

690,750

355,066

243,750

237,689

236,578

152,614

146,120

133,354

130,027

115,854

115,125

111,096

108,356

108,356

97,413

97,045

90,717

90,717

90,717

86,344

80,012

72,573

64,259

53,342

48,707

45,784

43,342

41,445

39,407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合计

皋雪松

信加易玖号

杨光

章海龙

单倍佩

许昱

新余众优

睿盈管理

2,364,400.00

2,014,700.00

1,444,700.00

1,182,200.00

1,182,200.00

1,182,200.00

544,300.00

409,300.00

600,000,000.00

23,644

20,147

14,447

11,822

11,822

11,822

5,443

4,093

6,000,000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导致股份发行价格调整的，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调整而进行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以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的发行数量为准。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转股价格
根据《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规则》，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价格参照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定价，即34.05元/股。
在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所参考的定价基准日至到期日期

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购买资产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格，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格。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转股股份来源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股份来源为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或公司因回

购股份形成的库存股（如有）。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债券期限
本次交易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债券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且不得短于业绩承诺

期结束后六个月。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转股期限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届满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债券利率及还本付息安排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为0.01%/年（单利）。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可转换
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承担。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上市公司将在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
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上市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上市公司无需向其原持有人支付利息。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设置修正条款。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转股数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Q的计算方式为Q=

V/P，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其中：
V：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P：指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部分，上市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在转股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剩余部分金额及该部分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回售及赎回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得在限售期限内进行回售和赎回。特定对象作出业绩承

诺的，还应当约定以资产认购取得的定向可转债，不得在相应年度的业绩补偿义务履行完毕前
进行回售和赎回。

A.到期赎回
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则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上市公司

将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回完成日期间的利息，但已支付的年
利息予以扣除）赎回到期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B.有条件赎回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1,000万元时，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上市公司有权提出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
计利息（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回完成日期间的利息，但已支付的年利息予以扣除）的
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有条件强制转股
当交易对方所持可转换债券满足解锁条件后，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期限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50%时，上
市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强制转股方案，并提交股东会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股东应当回避。通过上述程序后，上市公司有权行使强制转股权，将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按照当时有效的转股价格强制转换为上市公司普通股股票。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转股价格因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日及之后
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锁定期安排
详见“2.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之“(6)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限售安排”所

述。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4）担保与评级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设担保，不安排评级。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5）转股年度股利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上市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

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
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6）受托管理事项
上市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适时聘请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并就

受托管理相关事宜与其签订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受
托管理事项授权范围、利益冲突风险防范解决机制、与债券持有人权益密切相关的违约责任等
约定。

投资者认购或持有本次发行可转债视作同意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及《重组报告书》中其他有关公司、债券持有人权利义务的相关约定。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7）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机制
17-1 构成可转换公司债券违约的情形
①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加速清偿（如适用）或回购（如适用）时，上市公司未能偿付

到期应付本金；
② 上市公司未能偿付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到期利息；
③ 上市公司不履行或违反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且将对上市公司履行本次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还本付息义务产生实质或重大影响，在经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通知，或经单独或
合计持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10%以上的债券持有人书面通知，该违约
仍未得到纠正；

④ 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内，上市公司发生解散、注销、被吊销营业执照、停业、清
算、丧失清偿能力、被法院指定接管人或已开始相关的法律程序；

⑤ 任何适用的现行或将来的法律、规则、规章、判决，或政府、监管、立法或司法机构或权
力部门的指令、法令或命令，或上述规定的解释的变更导致上市公司在受托管理协议或本次可
转换公司债券项下义务的履行变得不合法；

⑥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债券持有人遭
受损失的；

⑦ 其他对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按期付息兑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17-2 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
上述违约事件发生时，上市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按照报告书的约

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及时、足额支付本金及/或利息以及迟延支付本金及/或利息产生
的罚息、违约金等，并就受托管理人因上市公司违约事件承担相关责任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17-3 争议解决机制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适用中国法律并依其解释。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和存续期间所产生的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解决不成，争议各方有权按照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规定，向上市公
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产生任何争议及任何争议按前条约定进行解决
时，除争议事项外，各方有权继续行使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及存续期的其他权利，并应履
行其他义务。

关联董事利虔、刘宇晶、陈巧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8）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18-1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①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参与或者委托代理人参与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

权；
② 按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可转换公司债券本金与利息；
③ 根据《重组报告书》约定的条件将所持有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为公司股票；
④ 根据《重组报告书》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如有）；
⑤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本次可转换公

司债券；
⑥ 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⑦ 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18-2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① 遵守公司所发行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条款的相关规定；
② 依其所认购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③ 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
④ 除法律、法规规定及《重组报告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提前偿付本次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本金和利息；
⑤ 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承担的其他义务。
18-3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
① 当公司提出变更《重组报告书》约定的方案时，对是否同意公司的建议作出决议，但债

券持有人会议不得作出决议同意公司不支付本次债券本息、变更本次债券利率和期限、取消
《重组报告书》中的赎回或回售条款（如有）等；

② 当公司未能按期支付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息时，对是否同意相关解决方案作出决
议，对是否通过诉讼等程序强制公司和担保人（如有）偿还债券本息作出决议，对是否参与公司
的整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作出决议；

③ 当公司减资（因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回购股份或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所必需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时，对是否接受公司提出的
建议，以及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方案作出决议；

④ 当担保人（如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时，对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⑤ 当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时，对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

案作出决议；
⑥ 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修改作出决议；
⑦ 对变更、解聘债券受托管理人作出决议；
⑧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的其他情形。
18-4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情形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及期满赎回期限内，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召集

债券持有人会议：
① 公司拟变更《重组报告书》的约定；
② 拟修订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③ 拟变更、解聘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变更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④ 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本息；
⑤ 公司减资（因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或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等可能导致偿债能力发生重大不利变化，需要决定或者授权
采取相应措施；

⑥ 公司分立、被托管、解散、申请破产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
⑦ 保证人、担保物（如有）或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⑧ 公司、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次未偿还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面值总额 10%以上的债券持有

人书面提议召开；
(下转B16版）


